
 

关于联合公布第三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 

加快推动示范项目建设的通知 

财金[2016]9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教育厅（局）、科学技术厅

（局）、工业和信息化厅（局、委）、民政厅（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

国土资源厅（局）、环境保护厅（局）、交通运输厅（局、委）、水利厅（局）、

农业厅（局）、商务厅（局）、文化厅（局）、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体育局、

林业局、旅游局、能源局、铁路监督管理局、民用航空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

务局、教育局、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民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国土资源局、交通局、水利局、农业局、商务局、卫生局：   

为进一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以下简称 PPP）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发挥示范项目引领作用，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财政部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启

动了第三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申报筛选工作。现将评审结果及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一、经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部委推荐及专家评审，现确

定北京市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通州—大兴段）等 516个项目作为第三批 PPP

示范项目（详见附件），计划总投资金额 11,708亿元。 

二、示范项目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部门和相关行业主

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密切协作配合。按照国务院和财政部等部门出台的相关制度

文件要求，依法择优选择社会资本，鼓励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民营资本；规范推

进项目实施，落实示范项目责任制，建立对口联系和跟踪管理机制，确保示范项

目实施质量。 

三、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履行财政管理职能，积极为项目加快落地创造条件。

要做好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工作，优化工作流程，提高效率；因地

制宜给予前期费用补助、以奖代补等资金支持，协调推动示范项目与中国政企合

作投资基金进行合作对接；会同有关部门统筹安排财政资金、国有资产等各类公



共资产和资源，完善项目回报机制，激发社会资本参与热情。  

四、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按照“又快又实”的示范项目管

理要求，积极推动示范项目按期落地。第一批示范项目应于 2016 年底前完成采

购，第二批示范项目应于 2017 年 3 月底前完成采购，逾期未完成采购的将调出

示范项目名单；第三批示范项目原则上应于 2017 年 9 月底前完成采购。财政部

将通过 PPP综合信息平台加强对示范项目实施进度的动态跟踪，适时对外公布示

范项目相关材料和信息，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示范项目的指导和监督。

中央财政将对符合条件并完成采购的示范项目及时安排以奖代补资金。  

五、PPP项目用地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依法办理建设用

地审批手续。在实施建设用地供应时，不得直接以 PPP项目为单位打包或成片供

应土地，应当依据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各宗地范围、用途和规划建设条件，

分别确定各宗地的供应方式：  

（一）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可以划拨方式供应；  

（二）不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除公共租赁住房和政府投资建设不以盈

利为目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用地可以作价出资方式供应外，其余

土地均应以出让或租赁方式供应，及时足额收取土地有偿使用收入；  

（三）依法需要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供应土地使用权的宗地或地块，在市、

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编制供地方案、签订宗地出让（出租）合同、开展用地供后

监管的前提下，可将通过竞争方式确定项目投资方和用地者的环节合并实施。  

PPP 项目主体或其他社会资本，除通过规范的土地市场取得合法土地权益外，

不得违规取得未供应的土地使用权或变相取得土地收益，不得作为项目主体参与

土地收储和前期开发等工作，不得借未供应的土地进行融资；PPP项目的资金来

源与未来收益及清偿责任，不得与土地出让收入挂钩。 

六、按照“能进能出”的示范项目管理原则，对不具备继续采取 PPP模式实

施条件的第一批和第二批部分示范项目予以调出，包括：天津新能源汽车公共充

电设施网络项目、南京市垃圾处理设施项目、渭南市主城区集中供热项目和兰州

市轨道交通 2号线一期工程项目。  

 

财政部 教育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民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 农业部 商务部  

文化部 卫生计生委 国家体育总局 国家林业局 国家旅游局  

国家能源局 国家铁路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  

2016年 10月 11日 

 


